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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陕西省土壤学会第十三届理事候选人的通知 

 

各学院、市土肥站、相关单位： 

陕西省土壤学会是省科协主管的全省一级学会，为全国创立较早（1984年）、

会员众多、专家云集的省级专业学术团体。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陕西省科学技术协会所属省级学会组织工作条例》和《陕西省土壤学会章程》等

有关规定，经学会常务理事会议通过，并报陕西省科协和陕西省民政厅同意，拟定

于 2022年 7月在陕西杨凌召开陕西省土壤学会第十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总结近 4年

的工作，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讨论制订今后工作计划。请各相关学院、市土肥

站和相关单位认知做好理事候选人推荐工作。现将有关推荐事宜通知如下： 

一、 理事会组成原则 

1．理事会人数原则上参照上届，常务理事会人数不超过理事会人数的三分之

一，学会团体会员单位为当然理事单位； 

2．理事（常务理事）应有学科代表性和区域代表性，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

极性； 

3．专家、学者、在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与管理人员比例适当； 

4．年龄结构合理，进一步扩大中青年理事的比例； 

5．理事会换届调整人员不少于三分之一。 

 

 

二、 理事候选人条件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跟土壤相关工作，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

能力和奉献、创新、求实、协作精神； 

2．学术上有一定成就，学风正派，身体健康，能关心、支持并积极参加学会

实际工作的专家、学者、管理人员、企业家和优秀中青年代表； 

3．新推荐的理事候选人，年龄不超过 55周岁； 



4．连任理事年龄 65周岁以下； 

5．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要求具有高级职称。 

三、 理事候选人产生办法 

1．各有关单位组织推荐理事候选人；推荐工作要按照民主、协商、公开、择

优的原则进行，可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协商提名和通讯选

举相结合的方式产生； 

2．为保持学会工作的连续性及其活力，原则上在上届理事名额基础上更新不

少于 1/3理事； 

3．各市级单位及 3位以上（含）候选人单位至少应推荐一名 45周岁以下的

理事候选人； 

4． 推荐的理事候选人，经筹备委员会审核符合理事条件者，提交 7月份“全

省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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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理事候选人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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